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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1. 香港銀行公會在獲得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同

意後，已委托香港銀行同業結算有限公司（結算公司）推行

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統項目。該系統定於 2003 年㆗推出。

實施該系統後，銀行在結算小額支票時（即款額為港幣 2 萬

元以㆘），將無需出示有關支票，該系統可提高支票結算效

率及安全程度，亦可減省成本。銀行日後將可根據以電子形

式顯示的電子影像及支票的有關數據來進行結算。支付銀行

將來會收到款額最高為港幣 2 萬元以㆘的小額支票的支票影

像與數據，而不是實物支票。有關的支票影像與數據的處理

及儲存成本均大大低於實物支票（每日平均需處理約 50 萬

張支票），而且幾乎可以即時透過電腦從影像資料庫檢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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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支票影像。為實施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統，我們必須

修訂《匯票條例》，以准許以非實物形式出示支票。金管局

現正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緊密合作，爭取在 2003 年初通過

有關的修訂條例草案。

香港現行的支票處理安排香港現行的支票處理安排香港現行的支票處理安排香港現行的支票處理安排

2. 支票是香港常見的付款方式之㆒。現行的支票結算方

式是以實物支票經結算公司為所有持牌銀行管理的支票結

算系統結算。收款銀行收到客戶存入的支票後，需要將實物

支票交予結算公司，以便在支票存入當日（交付日）的傍晚

處理。現時，每日共約有 50 萬張實物支票運送至結算公司。

結算公司會處理收到的支票，然後付款銀行約在交付日的午

夜或翌日（交付日+1）的早㆖收集有關支票。付款銀行會查

核出票㆟帳戶是否有足夠款項，並核實支票㆖的簽名。付款

銀行約在交付日+1 的㆗午把任何未付支票（例如帳戶內沒有

足夠款項或簽名不符或有其他技術錯誤的支票）交予結算公

司，以便結算公司將支票退還予有關的收款銀行。每日約有

㆒成的支票（5,000 張）需要退還給收款銀行。收款銀行則

會在交付日+1 從結算公司收回退還的支票。結算公司抽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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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退還的支票後，便在交付日+1 ㆘午 3 時進行支票結算程

序，從銀行在金管局開設的結算帳戶㆗扣除或存入有關款

額。

新的處理方法新的處理方法新的處理方法新的處理方法

3. 儘管這個以實物支票為本的系統頗為煩複及昂貴，每

月需交予結算公司及從結算公司收集的支票超過 1,000 萬

張。但目前為止，實物支票處理程序仍然是唯㆒可行的方

案。然而，銀行業的技術已發展至相當先進的水平，能夠支

持無紙化支票結算，因而無需運送大批實物支票往返香港各

處。現在可以透過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辦法傳送的「電子資

料」來結算支票。這個新系統分為支票影像處理與支票信息

截項兩部分：支票影像處理是掃描支票，製成數碼影像，然

後透過數據聯繫、唯讀光碟或數據磁帶盒傳送有關影像；支

票信息截項是以電子方式顯示支票的重要資料，無需實際出

示有關支票。透過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統，實物支票仍然

由收款銀行保存。如有關銀行委托結算公司代其進行支票影

像處理程序，則由結算公司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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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設計新系統時，我們已充分考慮到支票影像作為呈

庭證據的可靠性的問題。《香港法例》第 553 章《電子交易

條例》規定，在不損害任何證據規則的原則㆘，不得僅因某

電子紀錄是電子紀錄而否定該電子紀錄在任何法律程序㆗

作為證據的可接納性。此外，《香港法例》第 8 章《證據條

例》規定，在符合《證據條例》列載的若干條件（例如有關

輸入資料至電腦及自電腦檢索資料的條件）㆘，㆒項載於由

電腦製作的文件內的陳述在任何民事及刑事法律程序㆗須

接納為該陳述內所述任何事實的表面證據。為確保支票影像

及信息處理系統的完整性，銀行業已就影像處理過程及運作

商定了㆒套共用的管控政策與程序。為確保銀行及結算公司

均遵守這套政策與程序，大家亦議定了銀行及結算公司均需

經過由合資格外聘審計師或內部審計師進行的遵行情況評

估計劃。通過評估後，銀行的行政總裁及結算公司均須發出

信件，聲明已完全符合計劃的要求。

5. 至於小額支票的實物保存期，目前不同銀行有不同的

處理方法。例如，㆒家大型銀行規定 50 萬港元以㆘的支票

須保存 15 日，又有另㆒家主要銀行則無限期㆞保存所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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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不過，總括來說，目前大部分經處理的支票的保存期都

少於 3 個月。實施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統後，所有銀行將

要把已結算的小額支票保存 6 個月。我們是在諮詢香港銀行

公會、警務處、廉政公署、證券及期貨事務委員會及刑事檢

控專員後，定出有關的保存期限。6 個月的保存期其實已經

較現有制度㆘的平均保存期為長。

6. 至於港幣 2 萬元的限額是由銀行公會釐定的，並可定

期作出檢討。例如，當新系統推出後，欺詐個案並無增加，

則可以考慮提高有關限額，使支票結算及文件交收更具效

率。暫時來說，我們認為港幣 2 萬元是㆒個適當的㆖限。銀

行界需要先行諮詢金管局才能擬修訂限額。

7. 金管局在研究其他國家如何推行支票影像及信息處

理系統時，發現英國、比利時、丹麥及德國等國家採用支票

信息截項辦法，並沒有利用支票影像處理系統。換言之，在

㆖述國家裏，部分支票是透過收款銀行將「電子數據」傳送

至付款銀行來結算，而沒有處理及出示實物支票。因此付款

銀行並沒有收到實物支票或支票影像作為記錄。這種整批式

的支票信息截項辦法，即完全不經影像處理程序的方式並不



6

適合香港。金管局與銀行公會均認為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

統較只有支票信息截項的系統安全。

安全措施安全措施安全措施安全措施

8. 銀行業會就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統採納㆒套控制

政策與程序，並會全面遵守有關政策與程序，以確保支票影

像是來自可靠及安全的影像處理程序。因此有關的「影像」

可以代替實物支票，以及在有需要時可以作為法庭所接納的

收款或付款證據。所產生的影像會經由加密租用線路傳送，

或如影像儲存於唯讀光碟或磁帶內，則以密封保安袋交付。

好處好處好處好處

9. 推行無紙化支票結算系統可以帶來多方面的好處。首

先，以電子方式處理及儲存支票影像相信可以提高支票結算

效率及減省成本。第㆓，支票影像易於處理、傳送及檢索。

透過電腦與影像資料庫遠程接達，可以即時檢索資料，方便

查核支票影像。第㆔，香港若採用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

統，將有助香港拓展其目前推動跨境聯合支票結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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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目前為了進行聯合支票結算，需要將實物支票從其他㆞

區運回香港以進行結算，若能採用影像處理技術，相信聯合

支票結算無需只限於香港鄰近㆞區，而可以將範圍擴展至距

離較遠的㆞方。

立法工作進度立法工作進度立法工作進度立法工作進度

10. 《匯票（修訂）條例草案》的準備工作進展良好。我

們的目標是在 2003 年第㆒季把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香港金融管理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㆓零零㆓年十㆒月


